
 2012 年北京市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章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规定，特编制《2012 年北京市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一、概述 

  

    2012 年，按照全市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总体要求，我局始终坚持“抓公开就是抓发展

环境”的理念，不断强化公开意识、不断扩大公开范围，不断丰富公开内容，积极在推进财政信

息公开工作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为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效果，优化政务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在公开内容上，坚持围绕“预算公开、制度公开、流程公开” 三个重点。在公开步骤上，

继续加强“信息生成、信息披露、信息解读”三个环节。在公开渠道上，及时通过“首都之窗”

网站、“北京财政”网站、政务微博、新闻媒体以及财政服务大厅等渠道及时公开有关信息，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在公开制度建设上，利用局内政务公开、信息化建设、保密工作、档

案管理、信息管理及新闻宣传等工作积累的资源优势和有效做法，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领导

组织、保密审查、澄清发布、沟通协调、监督与绩效考核等工作机制，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化、

规范化。 

  

    二、主动公开情况 

  

    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局切实把

推进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作为公开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加大主动公开力度，提高财政信息公开

的质量和实效，促使公开工作的法律效果、政策效果、社会效果进一步显现。一是预算信息公开

范围进一步扩大。将上报市人代会审议部门预算的市级部门由 2011 年的 58 家增至 80 家，督促

78 家市级部门（不含涉密单位）公开了部门预算。二是决算信息公开内容进一步充实。公开内

容上，在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部门决算中，增加了部门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和行政经费支出

统计数据。公开程度上，将市级政府决算和部门决算公开的数据由“款”级科目细化至“项”级

科目。公开范围上，组织协调 55 家市级部门采用“一揽子”公开方式，通过本部门门户网站、

公告等形式，将 2011 年度部门决算、“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情况一并向社会公开。三是

“三公经费”的公开工作进一步规范，公开效果初步显现。一方面在市级部门预算编报中，将

今年的“三公经费”预算进行单独列示，为部门预决算公开奠定了良好基础。一方面在公开 2011

年“三公经费”决算时，对“三公经费”各个单项的解释说明做了进一步完善，将出国团组、人

次、公务用车购置数量及保有量等情况进行全方位“晾晒”，不遮不掩。通过逐步加大公开力度，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三公经费”发生额。四是在省级政府中，率先公开了行政经费信息。首次

公开了 2011 年市级行政经费支出总额，在提升政府自身运行开支透明度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此外，我局切实把财政政务网站作为重要的“载体”、“平台”来建设，围绕系统设置

的“五个基础板块”（机构职能类、法规文件类、规划计划类、行政职责类、业务动态类），切

实做到同步生成、同步审查、同步公开。今年以来，通过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共计 422 条。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是建立健全“集中受理，分散处理；一单到底、全程跟踪”的受理和反馈机制，进一

步规范依申请公开的受理、办理及答复各环节工作。二是坚持依申请公开积极向主动公开转化。

对于依申请内容重复出现、经审查属于公开范围的，及时转化为主动公开。三是认真做好依申请

事项分类梳理工作。完善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档案管理，依托备查备选信息给予快捷而明确的

答复，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2012 年，我局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6 件。其中答复

告知已经主动公开和予以公开的件数占总受理件数的 50%。 

  

    四、收费情况 

  

    按照《北京市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费办法（试行）》要求，注重把执行

各项费用标准和为申请人提供便利相结合，认真落实各项规定。2012 年，由于我局依申请公开

事项均为已主动公开、信息不存在或是非本机关信息，同时针对在校学生、残疾人等经济困难人

群，实行了收费减免政策，因此未发生过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收费。 

  

    五、投诉、复议及诉讼情况 

  

    2012 年，我局受理及办理的 16 件依申请公开事项实现零投诉、零复议。 

  

    六、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2012 年，我局认真贯彻执行《条例》，在财政信息重点领域的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以

及公开载体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财政信息生成质量有待进一步

提高。一些财政信息生成因缺乏统一口径、标准，实现公开的规范性操作、可持续实施方面有待

进一步增强。二是财政信息披露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一些信息披露分类处理上，亟待进一步

研究。三是财政信息解读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对于公开的财政信息文本、数据，在专业精准表

述和通俗易懂描述之间还需要进一步予以平衡。 

  

    2013 年，我局将着力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不断夯实基础工作，加大

财政信息公开的宣传和培训力度，进一步优化财政信息生成质量，提高财政信息披露水平，强化

财政信息解读能力。在加大公开力度的同时，要强化基础工作，坚持推进公开与加强管理相结合。

一方面通过公开促管理，不断提高政府预算管理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管理为提升信息公开的

质量不断夯实基础。重点包括：一是加强制度建设。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查找存在的问题和影

响制约财政信息公开的因素，形成严谨细致的工作实施方案，确保预决算公开有序进行。进一步

研究建立预决算信息公开的组织保障、保密审查、澄清发布、沟通协调、监督与绩效考核等工作

机制，推进形成财政信息公开长效机制。二是加强预决算管理基础工作。从预算管理工作源头

上进行优化，完善预算编制报表，规范预算基础信息，增强各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的规范性。

在做好市本级预决算信息公开的同时，加强对区县一级公开工作的督促和指导。组织开展区县预

决算信息公开工作交流与培训，介绍市级公开情况和做法。三是加强信息公开和新闻宣传工作

合力。要统筹运用财政门户网站、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媒体以及政务微博等资源，拓展公开

渠道，提升信息公开与新闻宣传工作合力。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财政热点、焦点问题，加强解疑

释惑，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争取社会各方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努力为财政发展改革营造良好的舆

论环境。 

 


